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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股票型基金中的指数增强型基金

,

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水平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

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

,

已于

2014

年

7

月

2

日复核

了本报告的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有关数据的期间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６７

，

１１５

，

１１０．７２ ９２．６１

其中：股票

６７

，

１１５

，

１１０．７２ ９２．６１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４

，

９６７

，

１０６．８９ ６．８５

７

其他资产

３８７

，

７０４．８９ ０．５３

８

合计

７２

，

４６９

，

９２２．５０ １００．００

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2.1

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５４４

，

６９５．００ ０．７６

Ｃ

制造业

３

，

４９４

，

９３９．００ ４．８６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

１７４

，

０８７．００ ０．２４

Ｅ

建筑业

４６９

，

３４７．００ ０．６５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２１

，

６２０．００ ０．３１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６０

，

５７４．００ ０．３６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４７９

，

２２４．７０ ０．６７

Ｊ

金融业

４１２

，

３６０．００ ０．５７

Ｋ

房地产业

８０８

，

４０６．３６ １．１２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０９

，

１１５．１６ ０．１５

Ｓ

综合

－ －

合计

６

，

９７４

，

３６８．２２ ９．６９

2.2

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２０

，

９４３．６０ ０．０３

Ｂ

采矿业

２

，

７０７

，

１６５．７２ ３．７６

Ｃ

制造业

２２

，

７２０

，

３２１．６３ ３１．５８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１

，

５３５

，

５３９．４４ ２．１３

Ｅ

建筑业

２

，

５９０

，

０１９．５１ ３．６０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１

，

１４１

，

８１２．１０ １．５９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

，

６７７

，

７７４．７０ ２．３３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１

，

３０１

，

７７７．１０ １．８１

Ｊ

金融业

２１

，

７８２

，

２７２．０１ ３０．２７

Ｋ

房地产业

３

，

８２９

，

５２２．７３ ５．３２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３４

，

０３８．０４ ０．３３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

１８７

，

０３２．００ ０．２６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４１２

，

５２３．９２ ０．５７

合计

６０

，

１４０

，

７４２．５０ ８３．５８

3.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3.1

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３２７

，

２５３ ３

，

２１３

，

６２４．４６ ４．４７

２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２７６

，

５０１ ２

，

６３２

，

２８９．５２ ３．６６

３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２８３

，

９９７ ２

，

１７５

，

４１７．０２ ３．０２

４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５３

，

７６５ ２

，

０１９

，

４１３．４０ ２．８１

５ ６０１６００

中国铝业

５１８

，

９５９ １

，

７５９

，

２７１．０１ ２．４４

６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１７３

，

４６６ １

，

６８６

，

０８９．５２ ２．３４

７ ６００８３７

海通证券

１８０

，

２２６ １

，

６６５

，

２８８．２４ ２．３１

８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５７

，

８３３ １

，

６１９

，

３２４．００ ２．２５

９ ６０１６６８

中国建筑

５２０

，

１７３ １

，

５１３

，

７０３．４３ ２．１０

１０ ６０００４８

保利地产

１９８

，

６６３ １

，

５１１

，

８２５．４３ ２．１０

3.2

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１ ６００８１５

厦工股份

１８５

，

８０３ ６２９

，

８７２．１７ ０．８８

２ ００００９０

深 天 健

６１

，

１００ ４３５

，

６４３．００ ０．６１

３ ６００１９７

伊力特

４３

，

６３１ ４２８

，

８９２．７３ ０．６０

４ ６００８１６

安信信托

３０

，

５００ ４１２

，

３６０．００ ０．５７

５ ６００４８１

双良节能

３１

，

７５０ ３５４

，

３３０．００ ０．４９

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股指期货。

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1.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告编

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11.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11.3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６

，

４３２．３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１

，

０４５．００

４

应收利息

１

，

１２７．５５

５

应收申购款

３６９

，

０９９．９５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８７

，

７０４．８９

11.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11.5.1

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11.5.2

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作出投

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2

年

7

月

5

日

,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的投资业绩及与

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

阶段

净值增长率

（

１

）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２

）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基金合同生效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１．３０％ ０．６９％ ２．０７％ １．００％ ９．２３％ －０．３１％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７１％ １．３１％ －７．０７％ １．２４％ ３．３６％ ０．０７％

基金合同生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１７％ １．１４％ －５．１４％ １．１７％ １２．３１％ －０．０３％

注

:1.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3

年

6

月

7

日下发的《关于核准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3]742

号

),

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自

2013

年

6

月

7

日起变更为易方达沪深

300

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

修改基金合同中基金的名称、

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业绩比较基准、基金的费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的信息

披露等条款。 修订后的《易方达沪深

300

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3

年

6

月

7

日生效。

2.

根据《易方达沪深

300

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业绩比较基准自

2013

年

6

月

7

日起

,

由“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

×80%+

活期存款利率

(

税后

)×20%

”变更为“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

×95%+

活期

存款利率

(

税后

)×5%

”

;

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在变更前后分别根据相应的指标计算。

十三、费用概览

(

一

)

与基金运作相关的费用

1

、基金费用的种类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3)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

(4)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5)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

(6)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7)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8)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9)

证券账户开户费用、银行账户维护费用

;

(10)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

,

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2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8%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H=E×0.8%÷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由托管人根据与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

,

自动在月初五

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帐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

,

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若遇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等

,

支付日期顺延。费用自动扣划后

,

管理人如发现数据不符

,

及时联系托管人协商解决。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15%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H=E×0.15%÷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由托管人根据与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

,

自动在月初五

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帐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

,

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若遇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等

,

支付日期顺延。费用自动扣划后

,

管理人如发现数据不符

,

及时联系托管人协商解决。

(3)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按照基金管理人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签署的指数使

用许可协议的约定从基金财产中向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支付。 标的指数使用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

净值的

0.016%

的年费率计提。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

计算方法如下

:

H = E × 0.016 % /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付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的收取下限为每季度人民币伍万元

(50,000),

计费期间不足一季度的

,

根

据实际天数按比例计算。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根据相应指数使用许可协议变更上述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费率和计算方

法的

,

本基金按照变更后的费率计提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

基金管理人必须依照有关规定最迟于

新的费率和计算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如果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根据指数使用许可协议的约定要求变更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费率和

计算方法

,

应按照变更后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从基金财产中支付给指数许可方。 此项变更无需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上述“

1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4)-(9)

项费用”

,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

,

按费用实际支出

金额列入当期费用

,

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3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1)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2)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3)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

(4)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

二

)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

、申购费

(1)

申购费率

:

本基金对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申购的特定投资群体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申

购费率。

特定投资群体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依法设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依法制定的企业年金计

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

(

包括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

计划

),

以及可以投资基金的其他社会保险基金。 如将来出现可以投资基金的住房公积金、享受税

收优惠的个人养老账户、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

,

基金管理人可将其纳入

特定投资群体范围。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的特定投资群体申购费率为

:

申购金额

Ｍ

（元）（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１５％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１２％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０３％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为

:

申购金额

Ｍ

（元）（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２％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３％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2)

申购费的收取方式和用途

在申购费按金额分档的情况下

,

如果投资人多次申购

,

申购费适用单笔申购金额所对应的费

率。

本基金的申购费由投资人承担

,

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

不

计入基金财产

(3)

申购份额的计算

本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

,

其中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1+

申购费率

)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T

日基金份额净值

对于

1000

万元

(

含

)

以上的申购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绝对数额的申购费金额

申购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

,

四舍五入

,

保留至小数点后二位

;

申购份数采取四舍五入的方法

保留小数点后二位

,

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

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2.

赎回费用

(1)

赎回费率

:

持有时间（天） 赎回费率

０－３６４ ０．５％

３６５－７２９ ０．２５％

７３０

及以上

０％

(2)

赎回费的收取和用途

本基金的赎回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

赎回费总

额的

25%

归基金财产

,

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其他相关手续费。

(3)

赎回金额的计算

本基金的净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金额扣减赎回费用

,

其中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额

×T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份额

×T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用

赎回总金额、赎回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

,

四舍五入

,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

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

由基金财产承担

,

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3

、转换费率

目前

,

基金管理人已开通了本基金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

具体实施办法和

转换费率详见相关公告。 基金转换费用由投资者承担

,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和基金

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

其中转出基金赎回费按照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最新的相关公告约

定的比例归入基金财产

,

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

位

,

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

,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4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上述费率或收费方式。 上述费率如发生

变更

,

基金管理人应按照《信息披露办法》或其他相关规定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前在至少一

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5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www.efunds.com.cn)

进行申购、赎回和转换的交易费率

,

请

具体参照我公司网站上的相关说明。

6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

促销计划

,

针对基金投资人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

,

基金管理人

可以对基金投资者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转换费率。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易方达沪深

300

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

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

,

对

2014

年

1

月

21

日刊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

主要更新的内容

如下

:

1.

在“重要提示”部分

,

更新了部分内容。

2.

在“二、释义”部分

,

更新了部分表述。

3.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

,

更新了“

(

二

)

主要人员情况”部分的内容。

4.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

,

根据最新资料进行了更新。

5.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

更新了基金份额发售机构信息。

6.

在“八、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部分

,

更新了部分内容。

7.

在“九、基金转换”

,

更新了部分内容。

8.

在“十一、基金的投资”部分

,

补充了本基金

2014

年第

1

季度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9.

在“十二、基金的业绩”部分

,

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数据。

10.

在“十九、风险揭示”部分

,

更新了部分内容。

11.

在“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

,

根据相关公告的内容进行了更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22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

放式基金增加海银基金销售为销售机构、

在海银基金销售推出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及

参加海银基金销售网上交易申购与定期

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海银

基金销售”

)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

,

自

2014

年

7

月

22

日起

,

本公司将增加海银基金销售为旗下部

分开放式基金销售机构。

同时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经本公司与海银基金销售协商一致

,

自

2014

年

7

月

22

日起

,

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在海银基金销售推出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并参加海银基金销售网上交

易申购与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期定额申

购起点（元）

转换

业务

是否参加费

率优惠

１ ０００００９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不参加

２ ００００１０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

Ｂ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３ ００００３２

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４ ００００３３

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基金

Ｃ １００

开通 不参加

５ ０００１１１

易方达纯债

１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Ａ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６ ０００１１２

易方达纯债

１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Ｃ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７ ０００１４７

易方达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８ ０００１４８

易方达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基金

Ｃ １００

开通 不参加

９ ０００２０５

易方达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１０ ０００２０６

易方达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基金

Ｃ １００

开通 不参加

１１ ０００４０４

易方达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１２ ０００６４７

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不参加

１３ ０００６４８

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Ｂ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１４ １１０００１

易方达平稳增长混合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１５ １１０００２

易方达策略成长混合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１６ １１０００３

易方达

５０

指数基金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１７ １１０００５

易方达积极成长混合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１８ １１０００６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不参加

１９ １１０００７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不参加

２０ １１０００８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基金

Ｂ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２１ １１０００９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２２ １１００１０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２３ １１００１１

易方达中小盘股票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２４ １１００１２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２５ １１００１３

易方达科翔股票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２６ １１００１５

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票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２７ １１００１６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Ｂ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２８ １１００１７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２９ １１００１８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基金

Ｂ １００

开通 不参加

３０ １１００１９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

接基金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３１ １１００２０

易方达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

基金联接基金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３２ １１００２１

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

接基金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３３ １１００２２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３４ １１００２３

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３５ １１００２５

易方达资源行业股票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３６ １１００２６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

基金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３７ １１００２７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３８ １１００２８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基金

Ｂ １００

开通 不参加

３９ １１００２９

易方达科讯股票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４０ １１００３０

易方达沪深

３００

量化增强基金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４１ １１００３１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

金联接基金人民币基金份额

１００

不开通 参加

４２ １１００３５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４３ １１００３６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基金

Ｃ １００

开通 不参加

４４ １１００３７

易方达纯债债券型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４５ １１００３８

易方达纯债债券型基金

Ｃ １００

开通 不参加

４６ １１２００２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参加

４７ １１８００１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

１００

不开通 参加

４８ １１８００２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基

金人民币基金份额

１００

不开通 参加

特别提示

:

易方达纯债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成立于

2013

年

7

月

30

日

,

第一个运作期到期日

为

2014

年

7

月

31

日

,

该基金于

8

月

1

日至

8

月

14

日期间

(10

个工作日

)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

,

2014

年

8

月

15

日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

(

含该日

)

为第二个封闭运作期

,

除在每个自然季度

(1

月、

4

月、

7

月

和

10

月份

)

的第一个工作日为投资人办理赎回业务外

,

其他时间不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

二、 关于本公司在海银基金销售推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及本公司旗

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海银基金销售网上交易申购与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1.

关于本公司在海银基金销售推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

约定每期扣款时

间、扣款金额

,

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

,

并提

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

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

(1)

除另有公告外

,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

定期定额申购每期扣款金额

:

投资者通过海银基金销售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

起点金额

为

100

元。 海银基金销售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

,

并在与

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 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

,

扣款是否顺延以海银基金

销售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海银基金销售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

(T

日

)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

申购

份额通常将在

T+1

工作日

(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

基金人民币基金份额为

T+2

工作日

)

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

投资者可自

T+2

工作

日

(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基金人民币基金份额为

T+3

工作日

)

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4)

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

,

除另有公告外

,

定期定额申购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

原则确认。

(5)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海银基金销售的有关规定。

2.

关于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海银基金销售网上交易申购与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

费率优惠活动自

2014

年

7

月

22

日起开展

,

暂不设截止日期。 若有变动

,

本公司或海银基金销售

将另行公告。

(1)

活动期间

,

投资者通过海银基金销售网上交易申购上述适用基金

,

享有如下优惠

:

原申购费

率

(

含分级费率

)

高于

0.6%

的

,

基金申购费率按

4

折优惠

,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4,

优惠后费

率如果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

;

原申购费率

(

含分级费率

)

低于

0.6%

或等于

0.6%

或为固定费用的

,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2)

活动期间

,

投资者通过海银基金销售网上交易定期定额申购上述适用基金

,

享有如下优惠

:

原申购费率

(

含分级费率

)

高于

0.6%

的

,

基金申购费率按

4

折优惠

,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4,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

;

原申购费率

(

含分级费率

)

低于

0.6%

或等于

0.6%

或为固定

费用的

,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上述适用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三、 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

开通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若今后海银基金销售依据法律法规及

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定期定额申购起点金额进行调整

,

在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

申购起点金额的前提下

,

以海银基金销售最新规定为准。

2.

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

,

申

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

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用请仔细阅读各基

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3.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参加本优惠活动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

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海银基金销售的规定为准。投

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4.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日常申购手续费或定期定额申购手续

费

,

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优惠活动期间

,

通过海银基金销售网上交易办

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仅享有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

,

不同时享有申购费率优惠。

5.

根据相关公告

,

自

2014

年

6

月

3

日起

,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对机构客户暂停

A

类份额

所有销售机构的申购、涉及

A

类份额作为转入方的基金转换及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

对于机构客户

在全部非直销销售机构提交的

B

类份额的申购和转换转入申请不予接受

,

该基金有权确认失败。

相关业务规定如有变化以本公司最新公告为准。

6.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2250

号

2

幢三层

B367

室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217

号陆家嘴金融服务广场

16

楼

法定代表人

:

刘世谨

联系人

:

刘艳妮

电话

:021-80133827

传真

:021-80133413

客户服务电话

:4008081016

公司网站

:www.fundhaiyin.com

从

2014

年

7

月

22

日起

,

投资者可通过海银基金销售办理开户及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申购、赎

回、转换、定期定额申购等业务。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22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

分开放式基金增加联合货币为销售机构、

在联合货币推出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深圳联合货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联合货币”

)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

,

自

2014

年

7

月

22

日起

,

本公司将增加联合货币为旗下部

分开放式基金销售机构。

同时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经本公司与联合货币协商一致

,

自

2014

年

7

月

22

日起

,

本公

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在联合货币推出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期定额申购起

点（元）

１ １６１１１５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基金（

ＬＯＦ

）

１００

２ １６１１１６

易方达黄金主题基金（

ＬＯＦ

）

１００

３ １６１１１７

易方达永旭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不开通

４ １６１１１８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

１００

５ １６１１１９

易方达中债新综合债券指数发起式基金（

ＬＯＦ

）

Ａ １００

６ １６１１２０

易方达中债新综合债券指数发起式基金（

ＬＯＦ

）

Ｃ １００

特别提示

:

易方达永旭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处于封闭期

,

暂不办理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二、 关于本公司在联合货币推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

约定每期扣款时

间、扣款金额

,

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

,

并提

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

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

(1)

除另有公告外

,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

定期定额申购每期扣款金额

:

投资者通过联合货币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

起点金额为

100

元。联合货币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

,

并在与基金日常申

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 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

,

扣款是否顺延以联合货币的具体规定

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联合货币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

(T

日

)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

申购

份额通常将在

T+1

工作日

(

易方达黄金主题基金

(LOF)

为

T+2

工作日

)

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

的基金账户

,

投资者可自

T+2

工作日

(

易方达黄金主题基金

(LOF)

为

T+3

工作日

)

起查询申购成交情

况。

(4)

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

,

除另有公告外

,

定期定额申购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

原则确认。

(5)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联合货币的有关规定。

三、 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

开通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2.

若今后联合货币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定期定额申购起点金额进行调整

,

在

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申购起点金额的前提下

,

以联合货币最新规定为准。

3.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3.

深圳联合货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

1

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A

栋

201

室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8

号皇岗商务中心

2405

法定代表人

:

王清照

联系人

:

刘勇

电话

:0755-88607645

传真

:0755-88603185

客户服务电话

:4008-955-811

公司网站

:www.ucffund.com

从

2014

年

7

月

22

日起

,

投资者可通过联合货币办理开户及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申购、赎回、

定期定额申购等业务。

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22日

关于开通易方达沪深300非银行金融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与易方达沪深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沪深300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外份额之间转换业务及

与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之间赎回转申购业务的

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根据《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行金融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

沪深

300

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

,

基金管理人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将自

2014

年

7

月

23

日起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办理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行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

,

申赎代码

:

512071)

与易方达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易方达沪深

300ETF

”

,

申赎代码

:510311)

、易方达沪深

300

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易方达沪深

300

医药

ETF

”

,

申赎代码

:512011)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以

下简称

:

“易方达创业板

ETF

”

,

申赎代码

:159915)

的场外基金份额之间日常转换业务

,

以及办理易方

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场外基金份额与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A

级

110006;B

级

110016)

之间的赎回转申

购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

一、场外基金份额之间日常转换业务的有关事项

:

(

一

)

概念及适用范围

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

,

申请

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

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本次开通的日常转换业务包括

:

易方达沪深

300ETF

场外基金份额、易方达沪深

300

医药

ETF

场

外基金份额、易方达创业板

ETF

场外基金份额与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场外基金份额之间的转换

业务。

(

二

)

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场外投资者在开放日办理上述基金场外份额之间的转换业务

,

交易截止时间为基金开放日的

14:00,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加以调整

,

具体办理时间以基金管理人的规定为准

;

但基金

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转换时除外。

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时间变更或出现其他特殊情况

,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

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

,

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

指定媒体上公告。

场外投资者需在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均可交易的当日

,

方可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

三

)

转换的费率

上述基金场外基金份额之间互相转换时

,

基金转换费率采用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入基金申购

费

"

算法

,

具体如下

:

(1)

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A=[B×C×(1-D)/(1+G)]/E

H=B×C×D

J=[B×C×(1-D)/(1+G)]×G

其中

,A

为转入的基金份额

;B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C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D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E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G

为对应的转入基金

申购费率

;H

为转出基金赎回费

;J

为转入基金申购费。

(2)

基金转换费

1)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及转入基金申购费两部分构成。

2)

转入基金时

,

如涉及的转入基金有申购费用

,

收取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用。 上述基金场外份额

转换产生的转入基金申购费用

,

全额归入转入基金基金资产。

3)

转出基金时

,

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

,

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 上述基金场外份额

转换产生的赎回费

,

全额归入转出基金基金资产。

(3)

具体转换费率举例

1)

当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为转出基金

,

易方达沪深

300ETF

为转入基金时

,

转换对应的转出

基金即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赎回费率为

0.15%:

转换对应的转入基金即易方达沪深

300ETF

的申

购费率为

0.05%

。

2)

当易方达沪深

300ETF

为转出基金

,

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为转入基金时

,

转换对应的转出

基金即易方达沪深

300ETF

赎回费率为

0.15%:

转换对应的转入基金即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的申

购费率为

0.05%

。

(4)

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方法举例

假设某持有人持有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场外份额

200

万份

,

现欲转换为易方达沪深

300ETF

场外份额

;

假设转出基金

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100

元

,

转入基金易方达沪深

300ETF

份额净值为

1.010

元

,

则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为

0.15%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为

0.05%

。 转换份额计算如下

:

转换金额

=

转出基金申请份额

×

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2,000,000.00×1.100 =2,200,000.00

元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换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2,200,000.00×0.15%=3300.00

元

转入基金申购费

=(

转换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1+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

(2,200,000.00-3300.00)×0.05%÷(1+0.05%)=1097.80

元

转换费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入基金申购费

=3300.00+1097.80=4397.80

元

转入金额

=

转换金额

-

转换费

=2,200,000.00-4397.80=2,195,602.2

元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2,195,602.2÷1.010=2,173,864.00

份

基金转换费用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

2

位小数

,

份额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

整数位。

(

四

)

其他与基金转换相关的事项

(1)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1)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销售的同一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的基金。

2)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

,

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

请单独计算。 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

,

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

,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3)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

,

即基金的转换价格以转换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份额

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4)

基金转换后

,

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5)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

,

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

,

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

申购状态。

6)

转换业务遵循“先进先出”的业务规则

,

即场外份额注册日期在前的先转换出

,

场外份额注册

日期在后的后转换出。

7)

具体份额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位数依照各基金更新招募

说明书的规定。 上述转换转入的份额计算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方法

,

保留到整数位

,

由此产生的收益

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2)

基金转换的办理程序

场外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办理转换业务需要提交的材料及相关规定详见《易方达旗下

ETF

场

外申赎等直销业务指南》

,

该指南可从本公司的网站

(www.efunds.com.cn)

下载。 账户和交易申请表

可以向直销中心索取或从本公司的网站

(www.efunds.com.cn)

下载。

提交基金转换申请时

,

账户中必须有足够可用的转出基金份额余额。

(3)

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

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场外份额单笔转出申请不得少于

50

万份

(

如投资者的账户在该场外

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50

万份

,

则必须一次性赎回或转出该基金全部场外份额

),

且申

请份额数需为整数份额

;

若某笔转换导致投资者的账户在该场外销售机构托管的该只基金份额余

额不足

50

万份时

,

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基金剩余场外份额一次性全部

赎回。

易方达沪深

300ETF

场外份额单笔转出申请不得少于

100

万份

(

如投资者的账户在该场外销售

机构托管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100

万份

,

则必须一次性赎回或转出该基金全部场外份额

),

且申请份

额数需为整数份额

;

若某笔转换导致投资者的账户在该场外销售机构托管的该只基金份额余额不

足

100

万份时

,

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基金剩余场外份额一次性全部赎

回。

易方达沪深

300

医药

ETF

场外份额单笔转出申请不得少于

50

万份

(

如投资者的账户在该场外

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50

万份

,

则必须一次性赎回或转出该基金全部场外份额

),

且申

请份额数需为整数份额

;

若某笔转换导致投资者的账户在该场外销售机构托管的该只基金份额余

额不足

50

万份时

,

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基金剩余场外份额一次性全部

赎回。

易方达创业板

ETF

场外份额单笔转出申请不得少于

100

万份

(

如投资者的账户在该场外销售

机构托管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100

万份

,

则必须一次性赎回或转出该基金全部场外份额

),

且申请份

额数需为整数份额

;

若某笔转换导致投资者的账户在该场外销售机构托管的该只基金份额余额不

足

100

万份时

,

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基金剩余场外份额一次性全部赎

回。

(4)

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投资者

T

日申请基金转换成功后

,

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T+1

工作日为投资者办理减少转出基金

份额、增加转入基金份额的权益登记手续

,

一般情况下

,

投资者自

T+1

工作日起有权赎回转入部分

的基金份额。

(5)

基金转换与巨额赎回

单个开放日中

,

上述基金的场外基金份额净赎回申请

(

场外赎回申请总份额扣除场外申购总

份额后的余额

)

与场外净转出申请

(

场外转出申请总份额扣除场外转入申请总份额后的余额

)

之和

超过上一日基金总份额的

10%,

为巨额赎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

,

场外基金转出与场外基金赎回具有

相同的优先级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对场外转出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

,

并且

对于基金场外转出和基金场外赎回

,

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

(

除另有公告外

);

在场外转出申请得到

部分确认的情况下

,

未确认的场外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6)

拒绝或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发生下列情况时

,

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基金投资者的转换申请

:

1

、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受理或办理投资者的转换申请

;

2

、因特殊原因

(

包括但不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法决定临时停市或交易时

间非正常停市

),

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或无法进行证券交易

;

3

、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

4

、基金管理人开市前因异常情况无法公布申购赎回清单

;

5

、上海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登记结算机构等因异常情况无法办

理申购、赎回

,

或者指数编制单位、上海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因异常情况使申购赎回清

单无法编制或编制不当

;

6

、基金管理人认为会有损于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某笔转出或转入

;

7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申购赎回清单中设置申购

(

含转换转入

,

下同

)

或赎回

(

含转换

转出

,

下同

)

上限

,

当一笔新的转换转入或转换转出申请被确认成功

,

会使本基金当日净申购或净赎

回超过申购赎回清单中规定的申购或赎回上限时

,

该笔转换转入或转换转出申请将被拒绝

;

8

、在发生基金所投资的投资品种的估值出现重大转变时

;

9

、出现基金管理人认为属于紧急事故的情况

(

包括但不限于占基金相当比例的投资品种因停

牌或其它客观原因导致无法变现

),

导致基金管理人不能出售或评估基金资产

;

10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除上述第

6

、

7

项以外的暂停转入或转出情形且基金管理人决定暂停转入或转出时

,

基金

管理人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暂停转入或转出公告。 在暂停转入或转出的情况消

除时

,

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恢复转入或转出业务的办理。

(7)

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

本公司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

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之前提下调整上述转换的收费方式、费率水平、业务规则及有关限制

,

但应在

调整生效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予以公告。

二、赎回转申购业务的有关事项

:

(

一

)

概念及适用范围

赎回转申购是指基金投资者向本公司直销中心申请赎回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基金份额

的同时按照约定的方式申购本公司旗下其他基金的业务。

本次开通的赎回转申购业务包括

:

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场外份额与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之间的赎回转申购业务。

(

二

)

赎回转申购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者在赎回基金和申购基金的共同开放日办理上述赎回转申购业务

,

交易截止时间为基金

开放日的

14:00,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加以调整

,

具体办理时间以基金管理人的规定为

准。

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时间变更或出现其他特殊情况

,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

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

,

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

指定媒体上公告。

(

三

)

赎回转申购的份额计算及相关费用

1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赎回转申购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场外份额时

,

按照货币市场基金

1.000

元的份额净值及

T

日申请赎回的份额数量计算申购后者的金额。在投资者全部赎回货币市场

基金时

,

货币市场基金的未付收益部分不计入申购金额

,

将在

T+1

日后返还给投资者。

2

、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场外份额赎回转申购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时

,

基金管理人根据对

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的

T

日份额净值的估计值、赎回费率等因素计算出预估赎回金额

,

以此预

估赎回金额作为申购货币市场基金的金额。 实际赎回净额与预估赎回金额之间的差额不计入申

购金额

,

该差额通常情况下为正数

,

将由基金管理人在

T+2

日后返还给投资者

,

当该差额出现为负数

的特殊情况时

,

基金管理人有权向投资者追索。

3

、相关费用

1)

办理基金赎回转申购的费用由赎回基金赎回费及申购基金申购费两部分构成。

2)

申购基金时

,

如涉及的基金有申购费用

,

收取该基金的申购费用。

3)

赎回基金时

,

如涉及的基金有赎回费用

,

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4)

各基金申购、赎回费率参见上述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4

、份额计算方法

(1)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赎回转申购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场外份额的情形

:

赎回金额

=

赎回基金申请份额

×

赎回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

=

赎回金额

×

赎回基金赎回费率

申购金额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1+

申购基金申购费率

)

申购费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基金份额净值

在投资者全部赎回货币市场基金时

,

赎回货币市场基金的未付收益不计入申购金额

,

将在

T+1

日后返还给投资者。

(2)

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场外份额赎回转申购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的情形

:

预估赎回金额

=

赎回基金申请份额

×

赎回基金份额净值估计值

×(1-

赎回基金赎回费率

)

申购金额

=

预估赎回金额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1+

申购基金申购费率

)

申购费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基金份额净值

实际赎回净额

=

赎回基金申请份额

×

赎回基金份额净值

×(1-

赎回基金赎回费率

)

应返还投资者差额

=

实际赎回净额

-

预估赎回金额

应返还投资者差额不计入申购金额

,

通常情况下为正数

,

将由基金管理人在

T+2

日后返还给投

资者

,

当该差额出现为负数的特殊情况时

,

基金管理人有权向投资者追索。

5

、赎回转申购份额计算方法举例

(1)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赎回转申购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场外份额

假设某持有人持有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200

万份

,

现欲赎回转申购为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场外份额

;T

日货币市场基金的份额净值为

1.000

元

,

假设该持有人为全部赎回

,T

日

200

万份货币市

场基金的未付收益为

2000.00

元

,

申购基金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100

元

,

则赎

回基金的赎回费率为

0,

申购基金的申购费率为

0.05%

。 赎回转申购份额计算如下

:

赎回金额

=

赎回基金申请份额

×

赎回基金份额净值

=2,000,000.00×1.000=2,000,000.00

元

赎回费

=

赎回金额

×

赎回基金赎回费率

=0.00

元

申购金额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

=2,000,000.00-0.00=2,000,000.00

元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1+

申购基金申购费率

)= 2,000,000.00 ÷(1+0.05%)=1,999,000.50

元

申购费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2,000,000.00-1,999,000.50=999.50

元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基金份额净值

=1,999,000.50÷1.100=1,817,273.00

份

上述未付收益

2000.00

元不计入申购金额

,

将在

T+1

日后返还给投资者。

(2)

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场外份额赎回转申购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假设某持有人持有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场外份额

100

万份

,

现欲赎回转申购为易方达货币

市场基金

;

假设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在

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100

元

,

基金管理人在办理业务时

的相应估计值为

1.090

元

,

申购基金即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份额净值为

1.000

元

,

则赎回基金的赎回

费率为

0.15% ,

申购基金的申购费率为

0

。 赎回转申购份额计算如下

:

预估赎回金额

=

赎回基金申请份额

×

赎回基金份额净值估计值

×(1-

赎回基金赎回费率

)=1,000,

000.00×1.090×(1-0.15%) =1,088,365.00

元

申购金额

=

预估赎回金额

=1,088,365.00

元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1+

申购基金申购费率

)=1,088,365.00÷(1+0%)=1,088,365.00

元

申购费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1,088,365.00-1,088,365.00=0.00

元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基金份额净值

=1,088,365.00÷1.000=1,088,365.00

份

实际赎回净额

=

赎回基金申请份额

×

赎回基金份额净值

×(1-

赎回费率

)=1,000,000.00×1.100×(1-

0.15%)=1,098,350.00

元

应返还投资者的差额

=

实际赎回净额

-

预估赎回金额

=1,098,350.00-1,088,365.00=9985.00

元

上述差额

9985.00

元不计入申购金额

,

将在

T+2

日后返还给投资者。

(

四

)

其他相关的事项

(1)

赎回转申购的办理程序

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办理赎回转申购业务需要提交的材料及相关规定详见《易方达旗下

ETF

场外申赎等直销业务指南》

,

该指南可从本公司的网站

(www.efunds.com.cn)

下载。 账户和交易申请

表可以向直销中心索取或从本公司的网站

(www.efunds.com.cn)

下载。

提交基金赎回转申购申请时

,

账户中必须有足够可用的基金份额余额。

(2)

赎回转申购的数额限制

1)

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场外份额赎回转申购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的单笔申请不得少于

50

万份

(

如投资者的账户在该场外销售机构托管的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份额余额不足

50

万份

,

则

必须一次性赎回或转出该基金全部场外份额

),

且申请份额数需为整数份额

;

若某笔赎回转申购导

致投资者的账户在该场外销售机构托管的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份额余额不足

50

万份时

,

基金

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基金剩余场外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2)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赎回转申购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场外份额的单笔申请不得少于

100

万份

,

且申请份额数均需为整数份额。

3)

出于防范风险的审慎原则

,

基金管理人可以对单日赎回转申购的累计金额设定上限

,

对超出

上限的申请

,

基金管理人有权不予办理

;

对于上限之内的申请

,

基金管理人将按照“时间优先”的原

则予以确认和办理。 投资者可在办理此项业务时

,

向本公司直销中心咨询了解当时适用的上限。

(3)

拒绝或暂停基金赎回转申购的情形及处理

发生下列情况时

,

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基金投资者的赎回转申购申请

:

1)

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受理或办理投资者的赎回转申购申请

;

2)

因特殊原因

(

包括但不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法决定临时停市或交易

时间非正常停市

),

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或无法进行证券交易

;

3)

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

4)

基金管理人开市前因异常情况无法公布

ETF

申购赎回清单

;

5)

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登记结算机构等因异常情况无法办理申购、赎回

,

或

者指数编制单位、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因异常情况使申购赎回清单无法编制或编制不当

;

6)

基金管理人认为会有损于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某笔赎回转申购

;

7)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

ETF

申购赎回清单中设置申购或赎回上限

,

当一笔新的赎回

转申购申请被确认成功

,

会使

ETF

当日净申购或净赎回超过申购赎回清单中规定的申购或赎回上

限时

,

该笔赎回转申购申请将被拒绝

;

8)

在发生基金所投资的投资品种的估值出现重大转变时

;

9)

基金资产规模过大

,

使基金管理人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种

,

或可能对基金业绩产生负面影

响

,

从而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10)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它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

,

导致基金的现金支付出现困难

;

11)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基金赎回转申购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

本公司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

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前提下调整上述赎回转申购的收费方式、费率水平、业务规则及有关限制

,

但应在调整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予以公告。

(4)

有关赎回转申购业务的未尽事项

,

参照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中关于

申购、赎回的相关规定。

三、上述基金转换业务及赎回转申购业务的办理机构

直销机构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3

号

4004-8

室

办公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30

号广州银行大厦

40-43

楼

法定代表人

:

叶俊英

电话

:020-85102506

传真

:400 881 8099

联系人

:

温海萍

网址

:www.efunds.com.cn

直销中心网点信息

:

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直销中心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30

号广州银行大厦

40

楼

邮政编码

:510620

传真

:400 881 8099

电话

:020-85102506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0

号

B

座

8

层

邮政编码

:100033

传真

:400 881 8099

电话

:010-63213377

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地址

:

上海市世纪大道

88

号金茂大厦

2706-2708

室

邮政编码

:200121

传真

:400 881 8099

电话

:021-50476668

四、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公告仅对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场外份额与易方达沪深

300ETF

场外份额、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场外份额与易方达沪深

300

医药

ETF

场外份额、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场外份额与易

方达创业板

ETF

场外份额的日常转换业务及对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

ETF

场外份额与易方达货币市

场基金的赎回转申购业务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各

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2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3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22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增加齐商银行为销售机构、

在齐商银行推出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齐商

银行”

)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

,

自

2014

年

7

月

22

日起

,

本公司将增加齐商银行为旗下部分开放式

基金销售机构。

同时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经本公司与齐商银行协商一致

,

自

2014

年

7

月

22

日起

,

本公

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在齐商银行推出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期定额申

购起点（元）

转换

业务

１ ０００００９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２ ００００１０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

Ｂ

不开通 开通

３ ００００３２

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４ ００００３３

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基金

Ｃ １００

开通

５ ０００１１１

易方达纯债

１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Ａ

不开通 开通

６ ０００１１２

易方达纯债

１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Ｃ

不开通 开通

７ ０００１４７

易方达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８ ０００１４８

易方达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基金

Ｃ １００

开通

９ ０００２０５

易方达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１０ ０００２０６

易方达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基金

Ｃ １００

开通

１１ ０００４０４

易方达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１２ ０００６４７

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１３ ０００６４８

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Ｂ

不开通 开通

１４ １１０００１

易方达平稳增长混合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１５ １１０００２

易方达策略成长混合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１６ １１０００３

易方达

５０

指数基金

１００

开通

１７ １１０００５

易方达积极成长混合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１８ １１０００６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１９ １１０００７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２０ １１０００８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基金

Ｂ １００

开通

２１ １１０００９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２２ １１００１０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２３ １１００１１

易方达中小盘股票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２４ １１００１２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２５ １１００１３

易方达科翔股票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２６ １１００１５

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票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２７ １１００１６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Ｂ

不开通 开通

２８ １１００１７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２９ １１００１８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基金

Ｂ １００

开通

３０ １１００１９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

金

１００

开通

３１ １１００２０

易方达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基金

联接基金

１００

开通

３２ １１００２１

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

基金

１００

开通

３３ １１００２２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３４ １１００２３

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３５ １１００２５

易方达资源行业股票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３６ １１００２６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

金

１００

开通

３７ １１００２７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３８ １１００２８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基金

Ｂ １００

开通

３９ １１００２９

易方达科讯股票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４０ １１００３０

易方达沪深

３００

量化增强基金

１００

开通

４１ １１００３１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联接基金人民币基金份额

１００

不开通

４２ １１００３５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４３ １１００３６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基金

Ｃ １００

开通

４４ １１００３７

易方达纯债债券型基金

Ａ １００

开通

４５ １１００３８

易方达纯债债券型基金

Ｃ １００

开通

４６ １１２００２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基金

１００

开通

４７ １１８００１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

１００

不开通

４８ １１８００２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基金

人民币基金份额

１００

不开通

特别提示

:

易方达纯债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成立于

2013

年

7

月

30

日

,

第一个运作期到期日为

2014

年

7

月

31

日

,

该基金于

8

月

1

日至

8

月

14

日期间

(10

个工作日

)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

,2014

年

8

月

15

日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

(

含该日

)

为第二个封闭运作期

,

除在每个自然季度

(1

月、

4

月、

7

月和

10

月

份

)

的第一个工作日为投资人办理赎回业务外

,

其他时间不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

二、 关于本公司在齐商银行推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

约定每期扣款时

间、扣款金额

,

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

,

并提

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

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

(1)

除另有公告外

,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

定期定额申购每期扣款金额

:

投资者通过齐商银行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

起点金额为

100

元。齐商银行可在此基础上规定自己的最低扣款金额。齐商银行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

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

,

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若遇非基

金开放日时

,

扣款是否顺延以齐商银行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齐商银行的相关业务规

则为准。

(3)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

(T

日

)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

申购

份额通常将在

T+1

工作日

(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

基金人民币基金份额为

T+2

工作日

)

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

投资者可自

T+2

工作

日

(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基金人民币基金份额为

T+3

工作日

)

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4)

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

,

除另有公告外

,

定期定额申购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

原则确认。

(5)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齐商银行的有关规定。

三、 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

开通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2.

若今后齐商银行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定期定额申购起点金额进行调整

,

在

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申购起点金额的前提下

,

以齐商银行最新规定为准。

3.

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

,

申

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

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用请仔细阅读各基

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4.

根据相关公告

,

自

2014

年

6

月

3

日起

,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对机构客户暂停

A

类份额

所有销售机构的申购、涉及

A

类份额作为转入方的基金转换及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

对于机构客户

在全部非直销销售机构提交的

B

类份额的申购和转换转入申请不予接受

,

该基金有权确认失败。

相关业务规定如有变化以本公司最新公告为准。

5.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5.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淄博市张店区中心路

105

号

办公地址

:

淄博市张店区中心路

105

号

法定代表人

:

杲传勇

联系人

:

郭媛媛

电话

:0533-2178888-9591

传真

:0533-2180303

客户服务电话

:400-86-96588

公司网站

:www.qsbank.cc

从

2014

年

7

月

22

日起

,

投资者可通过齐商银行办理开户及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申购、赎回、

转换、定期定额申购等业务。

6.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22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沪深300非银行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场外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

提示性公告

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行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本基金”

)

基金合同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生效

,

根据《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行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

、《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行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

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等有关规定以及

2014

年

7

月

15

日《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行金融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

本基金管理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将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起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办理本基金场外日常申购

与赎回业务。

现将有关本基金场外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事项提示如下

:

一、申购、赎回的开放时间

场外投资者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

交易截止时间为开放日的

14:00,

基金管理

人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加以调整

,

具体办理时间以基金管理人的规定为准。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本基金场外申购赎

回的开放时间与场内申购赎回的开放时间可能存在差异

,

投资者应关注基金管理人发布的有关公

告并注意其提交交易申请的时间。

场外投资者在开放时间以外提交的申购、赎回等交易申请

,

且登记结算机构确认接受的

,

其

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若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

基金管理人可对

申购、赎回开放日和具体业务办理时间进行调整

,

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

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二、申购、赎回的数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每次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壹佰万元

(1,000,000),

每次

赎回的单笔最低份额为

50

万份

,

且每笔申请份额数需为整数份额。

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单笔赎回不得少于

50

万份

(

如该账户在该场外销

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50

万份

,

则必须一次性赎回全部场外份额

);

若某笔赎回将导致

投资者在该场外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50

万份时

,

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

售机构托管的剩余场外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

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

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

公告。

三、申购、赎回的原则

1

、本基金的场外份额采用金额申购、份额赎回的方式

,

即申购以金额申请、赎回以份额申请

;

2

、本基金场外份额的申购对价、赎回对价为现金

;

3

、场外份额申购赎回遵循“未知价”原则

,

即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

4

、场外份额赎回遵循“先进先出”原则

,

即按照投资人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回

;

5

、条件许可情况下

,

本基金场外份额既可在不同场外的销售机构之间办理系统内转托管

,

也

可跨系统转托管为场内份额

,

但除非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

,

场内份额不可跨系统转托管为场外

份额。

6

、当日的场外申购、赎回申请可以在当日业务办理时间结束前撤销

,

在当日的业务办理时

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

7

、场外申购赎回应遵守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则

;

8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

,

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实质利益的前提下调

整上述原则

,

或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或登记结算机构相关规则及其变更调整上述规则

,

但应在

新的原则实施前依照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四、投资者的开户与申购、赎回的程序

(

一

)

易方达

ETF

场外基金账户的开立

已购买过由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注册登记机构的基金的投资者

,

其拥有的易方达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不能用于申购本基金场外份额

,

需要重新开户

,

开户需提前

进行。 如投资者

T

日申购本基金场外份额

,

则必须于

T-1

日前

(

含

T-1

日

)

办理易方达

ETF

场外基金

账户的开立。

投资者在办理易方达

ETF

场外基金账户开立当日

,

不能提交申购申请

,

申购申请的提交要以

易方达

ETF

场外基金账户开立成功为前提。

(

二

)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提交

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需要提交的材料及相关规定详见《易方达旗下

ETF

场外申赎直销业务指南》

,

该指南可从本公司的网站

(www.efunds.com.cn)

下载。 账户和交易申

请表可以向直销中心索取或从本公司的网站

(www.efunds.com.cn)

下载。

五、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在场外申购、赎回开放日截止时间前受理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

回申请日

(T

日

),

在正常情况下

,

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在

T+1

日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申购、赎回的确认以基金登记结算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T

日提交的有效申请

,

投资人应在

T+1

日后

(

含该日

)

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六、申购和赎回的款项支付

申购采用全额缴款方式

,

若申购资金在规定的截止时间内未全额到账则申购不成功。 若申

购不成功或无效

,

基金管理人将投资者已缴付的申购款项本金退还给投资者。

基金管理人将在接受投资者有效赎回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支付赎回款项。在发生场外

巨额赎回或本基金合同载明的其他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时

,

款项的支付办法参照

本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理。

七、申购和赎回的注册登记

正常情况下

,

投资者

T

日申购基金成功后

,

登记结算机构在

T+1

日为投资者增加权益并办理注

册登记手续

,

投资人自

T+1

日起有权申请赎回该部分基金份额

,

或在条件许可情况下申请办理跨系

统转托管

;

基金份额持有人

T

日赎回基金成功后

,

正常情况下

,

登记结算机构在

T+1

日为投资者办理扣除

权益的注册登记手续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

登记结算机构可以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

,

但不得实

质影响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基金管理人最迟于开始实施前

2

个工作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八、申购和赎回的投资交易

对于

T

日截止时间前收到的有效申购及有效赎回申请

,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轧差之后的净申购

金额或净赎回数量

,

采用算法交易系统

,

按尽可能贴近收盘价的原则

,

在

T

日完成相应的证券交易。

九、申购、赎回的价格、费用及用途

1

、申购份额的计算及余额的处理方式

:

申购的有效份额为净申购金额除以当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

,

有效份额单位为份

,

份额计算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方法

,

保留到整数位

,

申购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

位

,

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

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2

、赎回金额的计算及处理方式

:

赎回金额为赎回份额乘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减去赎回相关费

用

(

如有

),

赎回金额、赎回费用的单位为人民币元

,

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两位

,

由此产生的收益或

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3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方法请见基金合同“基金资产的估值”部分的约定。

4

、投资者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

,

基金管理人参考当时市场的交易佣金、印花税等相关交

易成本水平

,

收取一定的申购费和

/

或赎回费并归入基金资产

,

力争覆盖场外现金申赎引起的证券

交易费用。 当前的申购、赎回费率如下

:

申购费率

:0.05%

赎回费率

:0.15%

本基金的申购费由申购人承担

,

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

,

申购费与赎回费均全部归入基金财产。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申购费率、赎回费率

,

经公告后实施。

5

、申购份额、赎回金额的计算方式

:

1)

申购份额的计算

本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

,

其通用的计算方式为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1+

申购费率

)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T

日基金份额净值

2)

基金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费用

=

赎回份额

×T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份额

×T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用

6

、由于场内与场外申购、赎回方式上的差异

,

本基金投资者依据基金份额净值所支付、取得的

场外申购、赎回现金对价

,

与场内申购、赎回所支付、取得的对价方式不同。投资者可自行判断并选

择适合自身的申购赎回场所、方式。

十、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在如下情况下

,

基金管理人可以拒绝或暂停投资人的申购申请

(

基金管理人可视情况同时暂

停或拒绝场内和场外两种方式的申购

,

也可以只拒绝或暂停其中一种方式的申购

):

1.

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受理或办理投资人的申购申请

;

2.

因特殊原因

(

包括但不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法决定临时停市或交易时

间非正常停市

),

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或无法进行证券交易

;

3.

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财产估值情况

;

4.

基金管理人开市前因异常情况无法公布申购赎回清单

;

5.

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登记结算机构等因异常情况无法办理申购、赎回

,

或

者指数编制单位、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因异常情况使申购赎回清单无法编制或编制不当

;

6.

基金管理人认为会有损于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某笔申购

;

7.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申购赎回清单中设置申购上限

,

当一笔新的申购申请被确认

成功

,

会使本基金当日申购超过申购赎回清单中规定的申购上限时

,

该笔申购申请将被拒绝

;

8.

在发生基金所投资的投资品种的估值出现重大转变时

;

9.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除上述第

6

、

7

项以外的暂停申购情形且基金管理人决定暂停申购时

,

基金管理人应

当根据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暂停申购公告。 如果投资人的申购申请被拒绝

,

被拒绝的

申购款项本金将退还给投资人。 在暂停申购的情况消除时

,

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恢复申购业务的

办理。

十一、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

发生下列情形时

,

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投资人的赎回申请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

(

基金管理

人可同时对场内和场外两种方式的赎回实施暂停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

,

也可以只针对其中一种方

式的赎回

):

1.

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受理或办理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赎回申请。

2.

因特殊原因

(

包括但不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法决定临时停市或交易时

间非正常停市

),

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或无法进行证券交易。

3.

发生本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4.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申购赎回清单中设置赎回上限

,

当一笔新的赎回申请被确

认成功

,

会使本基金当日赎回超过申购赎回清单中规定的赎回上限时

,

该笔赎回申请将被拒绝

;

5.

在发生基金所投资的投资品种的估值出现重大转变时

;

6.

出现基金管理人认为属于紧急事故的情况

(

包括但不限于占基金相当比例的投资品种因停

牌或其它客观原因导致无法变现

),

导致基金管理人不能出售或评估基金资产

;

7.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除上述第

4

项以外的情形且基金管理人决定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时

,

基金管理

人应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已接受的赎回申请

,

基金管理人应足额支付

,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申请赎回

时可事先选择将当日可能未获受理部分予以撤销。 在暂停赎回的情况消除时

,

基金管理人应及时

恢复赎回业务的办理并予以公告。

十二、场外巨额赎回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1

、巨额赎回的认定

若本基金单个开放日内的场外基金份额净赎回申请

(

场外赎回申请份额总数加上基金转换中

转出申请份额总数后扣除场外申购申请份额总数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

)

超过

前一开放日的基金总份额的

10%,

即认为是发生了巨额赎回。

2

、巨额赎回的处理方式

当基金出现场外巨额赎回时

,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当时的资产组合状况对场外赎回决定

全额赎回或部分延期赎回。

(1)

全额赎回

:

当基金管理人认为有能力支付投资人的全部场外赎回申请时

,

按正常赎回程序

执行。

(2)

部分延期赎回

:

当基金管理人认为支付投资人的场外赎回申请有困难或认为因支付投资人

的场外赎回申请而进行的财产变现可能会对基金资产净值造成较大波动时

,

基金管理人在当日接

受场外赎回比例不低于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10%

的前提下

,

可对其余场外赎回申请延期办

理。 对于当日的场外赎回申请

,

应当按单个账户场外赎回申请量占场外赎回申请总量的比例

,

确定

当日受理的场外赎回份额

;

对于未能赎回部分

,

投资人在提交场外赎回申请时可以选择延期赎回

或取消赎回。选择延期赎回的

,

将自动转入下一个开放日继续赎回

,

直到全部赎回为止

;

选择取消赎

回的

,

当日未获受理的部分场外赎回申请将被撤销。 延期的场外赎回申请与下一开放日场外赎回

申请一并处理

,

无优先权并以下一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赎回金额

,

以此类推

,

直到全

部赎回为止。 如投资人在提交场外赎回申请时未作明确选择

,

投资人未能赎回部分作自动延期赎

回处理。

(3)

暂停赎回

:

连续

2

日以上

(

含本数

)

发生场外巨额赎回

,

如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

,

可暂停接受

基金的场外赎回申请

;

已经接受的场外赎回申请可以延缓支付赎回款项

,

但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

,

并应当在指定媒体上进行公告。

3

、巨额赎回的公告

当发生上述场外巨额赎回并延期办理时

,

基金管理人应当通过邮寄、传真或者招募说明书规

定的其他方式在三个交易日内通知基金份额持有人

,

说明有关处理方法

,

同时在指定媒体上刊登

公告。

十三、销售机构

直销机构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3

号

4004-8

室

办公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30

号广州银行大厦

40-43

楼

法定代表人

:

叶俊英

电话

:020-85102506

传真

:400 881 8099

联系人

:

温海萍

网址

:www.efunds.com.cn

直销中心网点信息

:

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直销中心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30

号广州银行大厦

40

楼

邮政编码

:510620

传真

:400 881 8099

电话

:020-85102506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0

号

B

座

8

层

邮政编码

:100033

传真

:400 881 8099

电话

:010-63213377

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地址

:

上海市世纪大道

88

号金茂大厦

2706-2708

室

邮政编码

:200121

传真

:400 881 8099

电话

:021-50476668

十四、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基金场外份额的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

2

、本基金场外现金申购所得的基金份额暂不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

开放时间另行公告。

3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场外日常申购、赎回业务有关的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

金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4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5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22日

2014年 7 月 22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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